西安市阎良区交通运输局
[bookmark: _GoBack]2024年度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报告

一、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指导、落实优化全区公路网建设，调整运输结构，减少道路移动源污染排放，倡导推动绿色出行。
完成情况：优化公路网建设方面：对宏新路、阎富路进行路面养护，消除路面破损带来的扬尘隐患。运输及绿色出行方面，指导运输企业投资300余万元，购置了15台北汽新能源9座商务客车，开通了阎良—西安（小寨）新能源定制快客；更新新能源出租车175辆，我区47辆公交车223辆出租汽车全部为零污染的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新能源纯电动车辆的投入使用，降低了尾气污染 ，提高了城市形象，为我区人民群众提供绿色、低碳、环保的出行环境。
2.以公共领域用车为重点推进新能源化，全年新增或更新的公交车、出租车（含网约车）中，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车辆比例达到100%。
完成情况：本年度更新新能源出租车175辆，其中大地出租汽车公司98辆，佳翔出租汽车公司75辆，华谊出租汽车公司2辆，目前阎良区223辆出租汽车全部更新为新能源，出租车100%实现新能源；47辆公交车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公交车100%实现新能源。
3.加强公路两侧公路用地范围内裸土的绿化、硬化。协调国省干线公路加强扬尘清扫清洗力度，细化结冰期和非结冰期道路清扫方案，提高洒水降尘频次，有效降低道路二次扬尘污染。
完成情况：2024年无路侧硬化，绿化。西安公路局阎良公路段，平均每月清扫路面6000千平方米，出动清扫车52台班，水车26台班，人工600工日。
4.增加道路保洁机扫车辆、设备，提高公路机械化清扫保洁水平。
完成情况：2024年加大“机械+人力”投入，扎实做好全区540余公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和沿线环境整治。对阎富路、友谊路、环塬路等重点路段坚持“三扫三洒”，截至目前共出动道工15066余人次，清扫、湿扫路面累计24000余公里，洒水降尘累计约565余方，制止公路两边乱倒垃圾约39起，清理县乡公路道路两侧堆积物及垃圾约600余方，累计清理路面抛撒、灰带约363.6公里；
5.新建、改建、扩建公路建设项目，优先采用具备渗水、吸尘的新型路面材料铺设。
完成情况：2024公路建设项目路面铺设均按设计要求选用合格的路面材料，满足环保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6.建立公路建设工地动态管理清单，加强公路建设工地日常督导检查，全面落实“六个百分百”“七个到位”要求。重点区域3公里范围内达不到A级的工地及时降级处理。
完成情况：根据《西安市公路施工扬尘治理差异化管理工作方案(试行)》（市交发〔2023〕184号）文件，京昆高速阎良段改扩建主体工程已于2023年10月建成通车，相关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已拆除，剩余部分点位尾留工程均按C类工地进行监管；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七个到位”等相关抑尘措施，建立动态管理清单；对京昆高速阎良段改扩建尾留工程及2024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定期检查，发现问题立即通知施工单位进行整改，长期坚持。
7.将公路建设工地扬尘管理工作不到位的不良信息纳入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情节严重的实行信用惩戒。
完成情况：相关扬尘污染问题均及时通知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均整改；下一步若工地扬尘污染现象持续复发、情节严重将进行信用惩戒，长期坚持。
8.按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加强对危险货物（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道路运输企业的监管，协助相关部门处理公路交通安全事故引发的生态环境污染事件。
完成情况：辖区内无危险品运输企业。
9.加强汽车维修行业危险废物、挥发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
完成情况：1、工作部署：2024年6月20日召集全区汽修企业对危废处置业务培训会；2024年9月2日所有执法人员在环保局学习汽修企业监管交流提升会；2024年9月24日召集全区汽修企业观摩学习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方案；组织汽车维修企业负责人参加危险废物和VOCs污染防治专题培训2次，培训人数达200人次，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2、巡监情况：对辖区内156家汽车维修企业全面开展检查，重点检查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情况，以及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环节、治理设施运行状况 ，并建立详细的企业危废台账。联合生态环保部门，对全区40家漆房企业进行重点检查。
10.区委、区政府明确的其他涉生态环保具体事项。
完成情况：对于区监委《关于强化汽修行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监察建议》阎监〔2024〕43号反馈的问题，我局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加强大气污染执法检查业务能力，联合环保部门、辖区街办对通报频次较高的汽修企业进行帮扶检查，各部门介入形成齐抓共管，杜绝同一问题被多次通报，同时对于企业内部的日常管理，指导建立了危废管理制度、漆房耗材使用台账、水性漆使用台账、危废存储等台账，极大的促进了企业规范化参与大气治理。
二、2024年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存在的不足
1.思想认识方面，对于文件理解不够精准，上下级沟通欠缺，存在等、靠的懒散思想，缺乏工作主动性；2.工作方面，回复上级反馈的问题，整改不够及时；3.执法工作工作中，对于企业的违规行为，环保专业性欠缺，导致同一问题被反复通报。针对以上不足之处，我们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学习，提升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业务能力，推动大气治理工作精细化、科技化、高效化。
三、2025年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的主要安排
1.公路建方面：对现有公路等级提升积极争取项目落地并实施；2.协调西安公路路阎良公路段做好国省干线裸土绿化、硬化及路面保洁工作，重点对城乡结合部路段做好洒水、保洁工作；3.对在建的交通项目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百”“七个到位”要求，加强行业监管；4.加强汽修行业产生危险废物、挥发有机物排放监管工作，落实好各级部门下发的各项任务。
